









兴字〔2025〕15号

关于叶正青等同志职务调整的通知

乡直各部门、有关村：
因工作需要，经2025年7月16日，经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：
叶正青同志负责乡经济发展办环保工作；
王蓉华同志负责乡经济发展办项目管理工作；
唐思诗同志负责乡党政办文秘工作；
李焕富同志负责党建办组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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